企业名称争议处理申请书
	申请人名称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注册号
	

	被申请人名称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注册号
	

	是否愿意调解
	是             否

	申请人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电子送达地址
（电子邮箱）
	

	主要事实
和理由
	

	

申请人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签名：
    盖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备注：1.本申请书一式两份，分正本和副本，正本由受理争议裁决申请的登记机关存档备查，副本由受理争议裁决申请的登记机关转寄被申请人留存。2.申请人为自然人的，需经本人签名后提出申请；申请人为法人单位的，需经申请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公章后提出申请。3.提出企业名称争议裁决申请时，申请方应同时提交身份证明文件及相关证据材料。

[bookmark: _GoBack]
企业名称争议处理委托书

申 请 人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委托事项及权限 ：
1．办理（企业名称）的企业名称争议裁决。
2．同意□不同意□代表本企业参与企业名称争议裁决活动； 
3．同意□不同意□核对申请材料中的复印件并签署核对意见；
4．同意□不同意□修改企业自备文件及有关表格的填写错误；
5．同意□不同意□领取企业名称争议裁决有关文书。
指定或者委托的有效期限：自		年	 月	日至	年	 月	日
	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或者经办人信息
	姓    名：

	
	移动电话：

	
	固定电话：

	
	电子送达邮箱：

	（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、具体经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粘贴处）





（申请人签字、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		月		日

